
－ 1 － 

九十年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不動產估價師考試試題及解答 

類  科：不動產估價師 

科  目：民法物權與不動產法規（包括不動產估價師法、土地法、平均地 

權條例、土地稅法及其附屬法規） 

講評 1.本科由地政系老師出題，三題考不動產法規，一題考民法物權。 
2.為使考題有深度，會請生評析問題所在，並應注意司法院的大法官解釋及裁
判實務。 
3.實務上，民間常碰到的問題，如優先購買權、土地徵收收回權、土地法第104
條等，是未來出題的重點。 

 

一、土地法第三十四條之一第一項與民法第八一九條第二項對共有土地處分、變動

及設定負擔之行使要件為何（ 10分）？又，請從法理觀點評析前揭土地法第三

十四條之一第一項之「處分」有否包括共有土地之「分割」。（15分） 

 

二、「區段徵收」為政府執行土地開發之重要工具，試依平均地權條例之規定說明

開發後土地之處理模式（15分），並加以評析。（10分） 

 

三、何謂稅捐債務之免除？試就現行土地增值稅之免除附有解除條件之規定，分別

評述之。（25分） 

答：（一）稅捐債務之免除 

稅捐是國家之債權，納稅義務人之債務。國家為了政策目的，對符合一定

要件者，予以免除債務，例如： 

1.作農業使用之農業用地，移轉與自然人時，得申請不課徵土地增值稅。 

2.私人捐贈供興辦社會福利事業或依法設立私立學校使用之土地，免徵土

地增值稅。但以符合下列各款規定者為限： 

（1）受贈人為財團法人。 

（2）法人章程載明法人解散時，其賸餘財產歸屬當地地方政府所有。 

（3）捐贈人未以任何方式取得所捐贈土地之利益。 

（二）土地增值稅免除附有解除條件之規定 

1.不課徵土地增值稅之土地承受人於其具有土地所有權之期間內，曾經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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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機關查獲該土地未作農業使用且未在有關機關所令期限內恢復作農業使

用。雖在有關機關所令期限內已恢復作農業使用而再有未作農業使用情事

時，於再移轉時應課徵土地增值稅。 

【評析】 

1.違規使用之地主出售農地時，應課徵土地增值稅，而原地價認定是採用

追溯至民國八十八年七月公告現值或八十九年一月以後，最近一次課徵增

值稅時核定之申報移轉現值。亦即原先地主買賣所免徵之土地增值稅，由

違規地主一次繳清，對違規地主之處罰，過於嚴重。 

（1）違規地主不以「買賣」移轉土地，而改以「繼承」移轉土地，

本項條文將無從發揮效果 

2.受贈土地之財團法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除追補應納之土地增值稅

外，並處應納土地增值稅額二倍之罰鍰： 

（1）未按捐贈目的使用土地者。 

（2）違反各該事業設立宗旨者。 

（3）土地收益未全部用於各該事業者。 

（ 4）經稽徵機關查獲或經人舉發查明捐贈人有以任何方式取得所捐贈

土地之利益者。 

【評析】 

1.受贈土地之財團法人如有違規，除追補應納之土地增值稅，並處應納

土地增值稅二倍之罰鍰，處罰過重。 

2.社會上有些人利用本項條文假贈與、真買賣，以逃漏土地增值稅。由

於解除條件過於抽象，被舉發受處罰機會不大，因此造成土地增值稅

大量漏損。 

 

四、共有人共有物分割請求權，有無消滅時效之適用？又共有人協議分割後經過二

十年迄未辦理分割登記，共有人得否請求裁判分割共有物？試申述之。（ 25

分） 

答： 

（一）共有人共有物分割請求權，是共有人隨時以一方之意思，請求分割共有

物，以終止共有關係，故雖名為請求權，實為形成權，故無消滅時效之適用。 

（二）共有人協議分割後經過二十年迄未辦理分割登記，其請求辦理分割登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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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滅時效完成，共有人中為拒絕給付之抗辯，該協議分割契約既無從請求履行，協議

分割之目的無由達成，於此情形，若不許裁判分割，則該不動產共有之狀態將永無消

滅之可能，揆諸分割共有物之立法精神，司法實務均認為得請求裁判分割。 

 


